	EnMS审核中须收集的有关记录或证明材料

项目编号：1172-2022-Q EnMS 。
受审核方名称：     伊金霍洛旗陆宝镁业有限责任公司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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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企业自己的文件和记录请提供Word/Excel/PPT格式；标☆的外来材料请提供扫描原件；
请在“有”列划√；如相关资料不能提供时, 请在“有”列划ⅹ，并说明原因

注：监督审核时只需要提供近一年内发生变更和每年度运行的证据。每次监督审核必须提供见※

	项目
	有
	没有提供的原因说明

	1. ☆组织的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； 
	√
	 

	2. 能源管理手册和程序文件；包括能源方针/行政组织结构图或能源管理体系织结构图；
	√
	

	3. ☆节能评估报告/报告表/登记表/节能后评估报告;节能评估报告批复、验收等；
	√
	

	4. 公司级能源评审报告；※
	√
	

	5. 申请组织上年度能源使用情况一览表；※
	√
	

	6. 组织能源计量器具统计表；
	√
	

	7. 生产装置及新改扩建情况；
	√
	

	8. 适用法规和其它要求清单及合规性评价报告；※ 
	√
	

	9. 能源目标、控制措施及完成情况；国家有限额要求的指标完成情况※
	√
	

	10. 近一年内的内审及管理评审会议报告；※
	√
	

	11. 能效测试报告（若有）
	ⅹ
	无

	12. 能源审计报告（若有）
	√
	

	13. ☆被当地政府部门处罚或媒体曝光的证据、整改措施（如发生）※
	√
	

	14. 承诺遵守法律法规、认证机构要求、提供材料真实性的自我声明（需企业盖章）※
	√
	


	获证组织是否有发生重大能源方面的事故事件
	■否

	□有 (需描述发生事故)

	获证组织是否有受到行政处罚
	□否

	■有 (需描述)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: 鄂环伊罚〔2020〕70号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: 2020年08月24日  

作出行政处罚机关名称: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伊金霍洛旗分局

处罚种类: 罚款       罚款金额: 5万元

行政处罚内容: 工业广场露天堆存兰炭，未密闭储存。


收集日期 ：    2022年    11 月   25   日
审核组长签字：      [image: image1.p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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